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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双减办〔2024〕4 号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“双减”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，县“双减”

工作协调机制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双减”工作久久为

功的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驰而不息、扎

实有力推进校外培训治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，根据《平顶山

市“双减”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外培训“监管护

苗”2024 年暑期专项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定于 7 月至 8 月在全县开展校外培训“监管护苗”2024 年暑

期专项行动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专项行动，释放久久为功推动“双减”政策落

地的强烈信号，持续打击违规学科类培训，巩固前期治理成

果；进一步规范非学科培训机构收费行为，落实预收费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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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严防机构趁机涨价，有效化解退费纠纷，严防“卷钱

跑路”与“退费难”问题；强化培训机构安全管理，严防各

类安全事件发生，让广大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、丰富

充实、轻松愉快的假期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严查重处违规学科培训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“双

减”工作协调机制要用好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，动态完善重

点场所、重点机构、重点人员、重点网站“四张清单”。采

取“日查+夜查”“联检+抽检”等方式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检

查，对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楼宇等重点场所进行管控排查，

严防学科类机构违规开班、非学科类机构“打擦边球”，尤

其是以素养类培训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。对以“一对一”“众

筹私教”或研学、游学、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

等问题，要采取相应策略进行整治。要联合网信、通信等部

门加强线上巡查检查，坚决查处线上违规培训。要畅通监督

举报渠道，充分运用投诉举报电话、信箱、“随手拍”程序，

发挥校外培训社会监督员等公众监督队伍作用，广泛受理、

及时核查反馈问题线索，确保件件有落实，事事有回音。要

加大违法违规案例曝光力度，做到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通

报一起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
（二）规范非学科机构收费行为。科技、文旅、体育等

非学科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非学科机构培训收费和预收费

资金监管排查整治。要积极引导非学科机构通过全国监管平

台进行线上售消课，有效防范“体外循环”、逃避监管等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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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要加强暑期非学科培训价格监测，引导机构明码标价、

合理定价，防止恶意涨价。对校外培训机构超时段（一次性

收费或变相收费超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)、超限额（非学科类

培训一次性收费超过 5000 元），未按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

诈、虚假宣传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纠正。推动机构全

面使用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)》，明确约

定退费情形、退费方式等内容，保障各方合法权益。要坚持

“一机构一策”，通过退费、法律途径、置换服务、同业互

助等方式，多措并举帮助解决群众“退费难”问题，建立健

全退费纠纷长效解决机制，防止个体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。

（三）强化培训机构安全管理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“双

减”工作协调机制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把校外培训安全工作

放在首要位置，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，按

照《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》及我省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指导培

训机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

和风险防范管控，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。督促指导培

训机构尽快开展 1次安全自查自纠，落实安全生产有关要求，

完善各类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。7 月中旬，教育、科技、文旅、

体育部门要联合消防救援部门对培训机构至少开展 1次安全

专项检查，对场地、设施、消防等存在安全隐患的机构，立

即停业整改，补齐补足人防、物防、技防设施设备，及时消

除安全风险隐患。要加强暑期日常管理，确保营业期间常态

化开展防火等安全巡查，切实保障学生人身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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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要认真落实我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实施

方案有关要求，严格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经营行为，严禁机构

与学校勾连违规组织“暗考”，严肃查处违规组织竞赛及违

规使用竞赛结果等行为，要同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

检查、培训材料审核抽查及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等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及时安排部署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“双减”工作

协调机制要深刻认识和把握“双减”的政治属性、战略属性、

民生属性，充分发挥“双减”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，专题

部署专项行动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举措分工，压实各方责

任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强化问题整改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“双减”工作

协调机制要以专项行动为契机，查找不足，整改提升。对违

规问题，建立台账逐一销号，切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、

解决不彻底不放手、群众不认可不罢休。要及时提炼总结专

项行动成效做法，不断健全校外培训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落实。省“双减”办将组织有关单位在

暑期开展明查暗访，对专项行动开展不认真、问题线索核查

处理不及时、群众反映问题集中的地市进行通报。县“双减”

办将适时对问题线索多、群众意见大、查处后反弹严重的乡

（镇、街道）进行督导检查和约谈问责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实

落地落细。

（四）积极宣传引导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通过倡议书、

致家长的一封信、消费提醒等方式，引导家长理性看待校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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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校外培训“监管护苗”2024 年暑期专项行动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

总体工作

情况

查处违规开展

学科类培训

情况

查处违规收费问题情况 开展安全检查情况 开展行政执法情况 其他

出

动

检

查

人

员

数

(人

次)

排查

培训

机构

或场

所数

（家）

发现违

规开展

学科类

培训的

机构或

场所数

(家)

责令整改、

停办、取缔

的违规开

展学科类

培训的机

构或场所

数(家)

发现

存在

违规

收费

问题

的培

训机

构或

场所

数

(家)

责令整

改违规

收费问

题的机

构或场

所数

(家)

化解

收退

费纠

纷数

(起)

化解

收退

费纠

纷金

额

(元)

检查

的培

训机

构或

场所

数

(家)

发现

存在

安全

隐患

问题

的培

训机

构或

场所

数

(家)

责令

整改

的培

训机

构或

场所

数

(家)

发现

并整

改的

安全

隐患

问题

数

(家)

已开

展安

全自

查自

纠的

机构

数

(家)

关停

或责令

停止

营业的

存在

重大安

全隐患

问题的

培训机

构或场

所数

(家)

开展

的联

合执

法次

数

(次)

排查

的培

训机

构或

场所

数

(家)

立案

或给

予行

政处

罚数

(起)

给

予

行

政

罚

款

金

额

（元）

公开

通报

的培

训机

构或

场所

数

(家)

包括暑期

治理发现

的培训材

料、从业

人员、违

规竞赛等

问题或情

况。

(填写应简

明扼要，

主要以数

据支撑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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